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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2_BB_E8_A7_86_E9_c122_485531.htm 一、 引言 一说起“

证人保护”，人们本能的反应就是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防

止其因为作证而受到被告人、被害人以及其他人的侵害。这

种反应是无可厚非的。毕竟，一个向法院或者公安机关、检

察机关提供证言的人，无论其证言有利于何方，总会有某一

方诉讼参与者的利益因该证人的作证而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害

。而有关诉讼一方一旦对此问题采取非理性的态度，将自己

在诉讼中的不利处境甚至败诉的命运“迁怒”于证人，那么

所谓“威胁”、“恐吓”甚至“加害”证人的事件往往也就

随之而发生。正因为如此，不少法治国家都建立了证人保护

制度，对那些提供证言（尤其是出庭作证）的证人，在对其

作出经济补偿的同时，设立专门机构，采取特殊的措施，保

障其人身安全不受非法侵害。即使在我国，将来随着证人出

庭作证制度的逐步建立，在法律逐渐强化证人作证的义务的

同时，加强对证人人身安全的保护，尤其是防止那些带有黑

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对证人的加害，将成为一个重大的法律

课题。 但是，笔者在本文中所谈的则是一种特殊的证人保护

问题。说其特殊，是因为上述一般意义上的证人保护，所针

对的是那些对证人人身、财产甚至生命等权益的侵害，侵害

行为来自民间，官方机构的保护措施通常采取“积极作为”

的方式。而这种特殊的证人保护所针对的则是那些来自官方

机构的侵害，侵害的方式通常是发动拘留、逮捕、羁押、起

诉等刑事追诉行为。这一种证人保护的目的，就是防止证人



的自由、财产等受到政府机构任意的、非法的限制和剥夺，

使其享有一个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法律安全”。 说起“法律

安全”问题，可以先从一个流传甚广的现代寓言谈起。 在苏

联时代，一俄罗斯人与一美国人不期而遇，两人聊起了自己

遇到的“最开心的事”。美国人说：“我最开心的事是看到

真正的犯罪人被绳之以法，并最终被法院定罪。因为我所在

的城市治安状况较糟，盗窃案件时有发生，警察的破案率不

高。更可气的是，即使警察抓获了犯罪分子，并将其起诉到

法庭上，一些贪图钱财的律师，也会不择手段地说服陪审团

裁断其无罪。结果，不少犯罪人逍遥法外。”俄罗斯人听罢

，一时无语。在美国人的催问下，他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一日深夜，秘密警察来到我家，要将我弟弟尹凡带走。家人

一边抱头痛哭，一边无奈地为尹凡收拾行装。忽然，我想起

整个楼上有三个叫‘尹凡’的，就试探性地问：你们要找的

究竟是哪个‘尹凡’？一警察冷冷地看了看手中的材料，然

后又仔细瞅了一下弟弟，突然说道：‘对不起，我们弄错了

，我们要抓的三楼的伊凡。’这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如

果说违法、犯罪行为所破坏的是公民的“社会安全”的话，

那么，警察、检察机构滥用刑事追诉权力的后果，则是使公

民失去基本的“法律安全”。应当说，使每一公民都享有最

低限度的法律安全，是一个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举例来说

，警察机构寻找证据，查获那些确曾犯罪的人，这当然是维

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安全的必要保证。但是，警察总不能

为了抓获某一窃贼而不惜一切代价，使得所有公民都像窃贼

一样在房间里“瑟瑟发抖”，以至于让他们都失去法律安全

吧！ 在以下的论述中，笔者将对法治视野下证人的保护问题



作一初步的分析。笔者将讨论任意追诉证人问题的现状及其

制度成因，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一些基本设想。 二、 问

题的的产生 如果说证人的社会安全经常因为利害关系人的加

害而面临威胁的话，那么，对证人法律安全的威胁则主要来

自警察、检察机构的任意追诉问题。当然，受到检警机构刑

事追诉的通常既包括那些不愿意充当控方证人的人，更涉及

到那些提供了有利于嫌疑人、被告人证言的辩方证人，以及

那些原为控方证人但后来改变了证言的证人。 检警机构对证

人的刑事追诉通常有以下模式：原来曾向检警机构证明被告

人有罪的证人，在法庭上推翻了原来的证词，当庭证明被告

人没有实施公诉方指控的犯罪事实，自己原来的证言系受到

检警机构威胁、利诱甚至刑讯逼供所致。面对如此变故，检

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直接以伪证的罪名将该证人予以拘留、逮

捕。甚至在原来指控有罪的被告人最终被法院判决无罪之后

，仍将证人长期羁押。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辩护方向法庭提

供的证人，如果当庭作出了不利于公诉方的证言，往往会受

到检察机关或公安机关的“盘问”和“核实”。在这种由检

警机构单方面进行的盘问和核实过程中，证人经常受到警察

、检察官的威胁、恐吓甚至刑讯逼供。在强权逼迫之下，证

人要么违心地放弃充当辩方证人的角色，要么按照检警机构

的授意改作不利于辩护方的证言，要么冒着极大的风险继续

出庭作有利于辩护方的证言。 对于证人作证所面临的来自刑

事追诉机构的威胁，可以从一位辩护律师的讲述中体会出来

： 几年前，笔者在北京承办一起刑事案件⋯⋯证人甲最初作

为公诉方的证人，证明被告人确有寻衅滋事、强买强卖等行

为。后来，证人甲表示愿出庭作证，推翻原来的证词来证明



被告人没有寻衅滋事、强买强卖等。我把证人甲出庭的通知

书送到法院，当天晚上公诉人给我打电话，说如果证人甲出

庭改变原来的证词，他会马上报告检察长，要求休庭并把证

人甲带回检察院⋯⋯为证人安全考虑，我只得放弃让证人甲

出庭。 还有一次，在山东某地，被告人被指控犯有受贿罪、

贪污罪，证人乙最初作为公诉方证人，证明被告人确实收了

钱；后来证人乙在法庭上彻底推翻了原来的证词，证明被告

人没有收钱。原来的证词是被侦查机关殴打、逼迫的结果。

证人做完证，法庭让其当庭核对证言笔录并签字。这时，检

察院、公安局的人一拥而上将证人乙推进早已准备好的警车

里，在大庭广众之下，在证人乙亲属的叫骂哭喊声中将证人

乙带走，关押了很长时间。⋯⋯[１] 在律师讲述的两起案件

中，证人甲仅仅因为打算出庭作证，改变原来有利于公诉方

的证言，就受到检察人员的威胁；证人乙则因为在法庭上推

翻了原来被迫作出的证言，而该作辩方证人，就被检警机构

强行羁押。显然，改变证言的证人所遭遇的首先是伪证罪的

指控，以及随之而来的拘留、逮捕、羁押、起诉等刑事追诉

行为。不仅如此，因为改变证言或者出具不利于公诉方证言

的证人，还经常受到检警机构的威胁、强迫甚至刑讯逼供。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法庭审判阶段，甚至出现在法庭上、法

官面前。遇此情况，法官不是充耳不闻，就是无可奈何。甚

至在检警机构对所谓的证人“伪证”案件进行刑事追诉时，

针对原被告人的法庭审判尚未结束就被迫中止。 很显然，与

检警机构以刑法第306条的名义，当庭拘捕涉嫌“妨害作证”

的辩护律师[２]一样，这种当庭拘捕辩方证人的行为，也是

一种变相的“原告直接抓被告”的情况。只不过，前者是作



为原告的检察官、警察直接动手抓被告的辩护人，后者是他

们直接抓被告一方的证人。如果说在审判前阶段，“原告直

接抓被告”对于顺利开展侦查活动而言，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话，那么，在案件到了法庭审判阶段之后，在法官面前，面

对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以及为被告人提供有利证

言的证人，检警机构还能否动辄采取刑事追诉手段吗？基于

对人性固有之弱点的体察，笔者不能不对此做法的正当性表

示深深的忧虑：无论证人“事实上”究竟是否做了伪证，仅

凭证人提供了有利于辩护方的证言，或者改变了原来有利于

公诉方的证言这一事实，就认定该证人做了伪证，并对其采

取各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这很难不令人怀疑警察、检察

官行为的动机。毕竟，证人的证言是极为不利于检警机构，

而有利于它们的对手被告人的。也毕竟，警察、检察官一般

都有着获得法庭胜诉的基本欲望的。结果，在证人是否伪证

的问题上，怀着职业偏私的警察、检察官，事实上越过法官

，成为案件的裁判者，并将证人的自由、财产甚至命运玩弄

于鼓掌之中了。这种容许“原告当庭抓被告的律师和证人”

的制度和实践，无论如何都违背了“公平游戏”的基本原则

，破坏了人们心目中最低限度的公平感和正义性。 三、 问题

的成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难道警察、检察官就愿意

制造冤假错案，而不顾司法公正了吗？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

下去：警察、检察官享有较大的追诉犯罪的权力，“任意”

追诉改变证言的证人是否意味着权力的无限膨胀？在法庭审

判阶段甚至当庭将证人予以拘捕，对警察、检察官究竟有什

么“好处”？⋯⋯ 在笔者看来，以这样的方式提问本身就似

乎将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打算对所谓检警机构“抓证人”的



问题进行一点相对客观的实证研究，而不是流于情绪化的“

批评”甚至“批判”的话，那么我们确实需要考察一下问题

的由来和成因。 首先，对于改作不利于公诉方证言的证人，

无论是警察还是检察官都很难说与他们本人有什么矛盾或者

纠葛，而是相互发生了利益上的冲突。事实上，这些证人由

于提供的是不利于指控的证言，因此往往被警察、检察官视

为其职业上的敌人。因为法院一旦将这些证人的证言采纳为

定案的根据，就可能作出被告人无罪的判决。而这种判决结

果无论是对于检警机构的形象，还是对于警察、检察官的职

业前途都会造成消极的影响。对于检警机构的形象而言，案

件久侦不破，或者业已“侦破”的案件又被法院裁判为无罪

，这无论如何都使得警察机构和检察机构丧失了成功的机会

，并进而导致这些机构无论是在其上级机构还是在社会公众

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加上目前建立的冤狱赔偿制度，使

那些最终被判决无罪的公民拥有向检警机构申请“国家赔偿

”的权利，这就更加重了检警机构与案件“胜诉”结局之间

的利害关系了。不仅如此，负责办理案件的警察、检察官本

人也与案件有着较为密切的利害关系：案件得到侦破和起诉

后，如果最终被法院裁判为无罪，这尽管并不意味着公诉方

的“败诉”，但却往往导致警察、检察官的职业前途受到消

极的影响。毕竟，一个没有将案件办成功的警察或检察官很

难继续得到其上司的欣赏和信任，其获得奖金、升职的机会

将因此而变得渺茫，况且，根据所谓的“错案追究”制度，

案件一旦办错，负责承办的警察、检察官往往会因此而受到

各种各样的不利影响。因此，无论是检警机构还是警察、检

察官本身，都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无条件地追求胜诉结局的利



益之争中，而不可自拔。在此情况下，如果有哪一个证人改

变了原来的证言，而改作有利于辩护方也就是可能导致被告

人被判无罪的证词，那么，对该证人采取刑事追诉措施，促

使其改作有利于自己的证言，就无疑会成为警察、检察官的

本能反应。 其次，如果说证人可能因为当庭改变证言而受到

刑事追诉的话，那么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因为“唆使”、“引

诱”证人改变证言而受到“妨害作证罪”的指控的情况，也

屡屡发生。为什么一个证人改变了证言会引发出证人乃至辩

护律师的厄运呢？这里面有一些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改革开

放以来，随着经济上的自由化政策的不断实施，律师成为社

会中“先富起来”的阶层之一。再加上现行的《律师法》不

再将律师定位于“国家法律工作者”，而视其为“为社会提

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律师的官方身份不复存在，但其

服务的领域却得到扩大，经济收入总体上也大大提高。而警

察、检察官甚至法官却还处于低收入者的群体之中。与一个

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在一个案件中所获得的利益相比，警察

、检察官的收入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不可避免地触发大量

警察、检察官心理上的不平衡现象。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

理会促使警察、检察官对律师采取轻则刁难、压制，重则制

造麻烦、借机整人的心态。另一方面，在检警机构与律师产

生职业冲突的同时，律师界的职业道德状况还存在着一系列

令人难以容忍的问题。为迅速地获取经济利益，有的辩护律

师为被告人“包打官司”，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如帮助

被告人串供，引诱证人作虚假证言，隐匿、毁灭甚至伪造证

据，帮助被告人贿赂法官、检察官或警察等。由于律师的管

理体制处于较大的转型时期，在司法行政机构与律师协会就



律师管理问题产生微妙的协调阶段，对具有上述违反职业道

德行为的律师在管理上放任，在惩戒上则有失宽纵。因此，

一旦发生证人改变证言的情况，检警机构“本能地”想到证

人故意提供了伪证，律师则肯定在背后起到操纵或怂恿的作

用。于是，检警机构对证人的刑事追诉，除了要逼迫其改作

有利于公诉方的证言以外，还要“挖”出证人作伪证背后的

指使者和利诱者，以便将“妨害作证”并进而妨害司法活动

的律师绳之以法。追诉证人的目的在于最终“查获”违规的

律师，这在很多案件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再次，如果说检警

机构有上述追诉证人的动机的话，那么它们怎么会如此轻易

地获得成功呢？在笔者看来，中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制度为公

安机关、检察机关轻易地拘捕证人提供了便利。按照中国的

刑事司法体制，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

制约”，共同致力于惩治犯罪的事业。在政治上，三个机关

都属于“政法机关”，三机关所属的官员都属于“政法干警

”，三机关都负有“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使命。在刑事

诉讼活动中，法院只负责审判，法官只在法庭审判阶段进行

活动，对于警察、检察官采取的任何刑事追诉活动既不参与

，也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司法审查、司法控制，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证人等控告检警机构滥用强制措施的行为，法院

也从不提供任何形式的司法救济。结果，无论是羁押、拘留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传，还是搜查、扣押、窃听、通

缉等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个人隐私的强制手段，都完全

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自行授权、自行决定、自行执行，而

不受任何形式的中立司法机构的授权、审查和控制。[３]即

使是对于逮捕，尽管法律规定要由检察机关进行决定或者批



准，公安机关负责执行，但由于检警机构在追诉犯罪问题上

有着一致的立场和利益，因此相互间的制约实际上也很难做

到中立和客观。况且，公安机关的逮捕机关要由检察机关来

加以授权和审查，但其对逮捕后羁押期限的延长则拥有一系

列的变通办法，足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长时间

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有了上述认识，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检警机构一经发现证人改变证言，就可以动辄采取拘留、逮

捕、羁押等措施；为什么警察、检察官一经发现辩护律师在

证人改变证言问题起到了出谋划策的作用，就能够轻易地实

施刑事追诉行为，以及为什么证人、律师一旦被检警机构拘

捕，就很难在短时间里获得人身自由了。至于为什么警察、

检察机关敢于在法官面前甚至法庭上当庭将证人、律师直接

带走，而法官虽感不妥却视若无睹或者颇感无奈，也不难从

这一刑事司法体制中找到答案。事实上，在一个由警察、检

察官直接行使司法权的社会里，法院作为名义上的司法裁判

机构，又能享有多大的权威呢？ 当然，造成检警机构动辄拘

捕证人的原因还有很多，如警察、检察官普遍素质低下，法

律职业程度不高，不具备基本的法律职业家的理念；侦查活

动的技术含量过于低下，侦查水平不高，大量案件不得不依

赖于口供、证言等言辞证据，而证人一旦当庭改变证言，会

引发被告人推翻口供等一系列的消极后果⋯⋯限于篇幅，本

文就不再具体加以分析了。 四、 解决问题的一种思路 那么，

根据现代法治的要求，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来加强对证人法律

安全的保护呢？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对证人的社会安全主要

应通过政府机构的“积极作为”来加以实现的话，那么，对

其法律安全的保护则只能通过加强对法院、检察机构和警察



机构权力的限制来解决。而这必然会涉及到一系列制度的重

新设计问题。具体而言，要防止对证人的任意追诉，避免有

关追究伪证罪的活动演变成为赤裸裸的职业报复，就至少应

在四个方面进行制度设计：一是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应为

伪证罪确立明确的罪状标准；二是从证据法的角度来看，应

明确伪证罪成立的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三是从程序上明确

伪证罪的特殊追诉方式；四是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刑讯逼供

、任意羁押等针对证人的非法行为。 首先，伪证罪的构成要

件应具有哪些特征？从中国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检警机构

只要发现证人推翻了原来有利于公诉方的证词，而改作有利

于辩护方的证词，就以伪证罪的名义对其发动刑事追诉。这

显然是不妥的。事实上，证人改变证言可能有多种方面的情

况：有的事后发现在向检警机构提供证言时，传递了错误的

信息，因而在法庭上纠正这种错误；有的可能在受到检警机

构的威胁、理由、逼迫甚至刑讯逼供的情况下，违心地作为

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而在法庭上加以翻悔；还有的确实

是在辩护方的利诱下作出了虚假的证词⋯⋯显然，证人改变

证言的情况千差万别，至于是否构成伪证则需要具体分析。 

与其他涉及妨害司法活动的犯罪不同，构成伪证罪的客观方

面并不是关键的环节。实际上，一般人容易望文生义地将伪

证罪理解为“提供了虚假的证言”，或者“提供了与客观事

实不相符的证言”。但是，如果证人在提供证言时主观上坚

信自己陈述的内容的真实可靠的，那么，即使这一证言事后

证明确实与事实真相有所出入，负责裁判的关官员也很难将

他以伪证罪加以定罪。显然，客观上提供了与客观事实相悖

的证言，既可能是出于无知或错误的判断，也可能是故意追



求的结果。而从伪证罪构成特征来看，法律所要惩罚的应当

是后者，而不能是前者。由此，从主观要件来看，证人必须

明知某一陈述、事实是假的或者不可信的，却自愿将其提供

给法庭，从而追求一种使裁判者作出虚假判断的客观结果。

换言之，无论某一证言“事实上”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只要

证人主观上相信该证言是虚假的，而又故意提供给裁判者，

那么伪证行为即告成立。相反，证人虽然提供了一种不真实

的信息，但他却真诚地相信这一信息的真实性，这就不能构

成伪证。这是与法律禁止证人妨害司法活动的立法意图相符

合的。 构成伪证罪除了在主观上符合故意条件以外，所涉及

的证言还必须属于意义重大的。也就是说，证人明知其虚假

却提供给裁判者的证言不能是案件的一些细枝末节，而必须

是与定罪判刑关系密切的重大事实或情节。在一些较为细小

的环节上，即使证人故意提供他真诚地相信属于虚假的证言

，虽然构成伪证行为，却很难构成伪证罪。 其次，伪证罪的

成立还必须具备证据法方面的一些条件。认定证人构成伪证

罪，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有故意提供虚假证据的主观心

态和客观行为。负责追诉伪证罪的公诉方必须始终承担有关

的证明责任，而且要达到令人信服的程度。尽管为伪证罪的

成立确定一些可操作的证明标准并非易事，但至少需要确立

一些明确的最低限度的证据规则：（1）证人作出了两次前后

矛盾的陈述，这并不构成充分的证明伪证的证据。因为他可

能真诚地相信第一次讲错了，而又试图加以纠正。（2）证人

在法庭上推翻其原来向警察或检察官作出过的证言，或者改

作不利于公诉方的证言，这并不构成证明伪证罪的充分证据

。因为证人原来的证言可能是在被逼迫下所提供的，也可能



确实出于记忆错误所致，而在法庭上所作的新的证言可能恰

恰是他真诚地相信为真实的。（3）绝对不能“用一个证言来

反对另一个证言”，或者“用一个证据来反对另一个证据”

。如果有证据显示某一证人提供的证言系其故意提供的虚假

证言，那么仅有这一证据本身还不能直接证明伪证罪成立，

因为这一证据本身对于证明伪证罪而言，属于孤证，其真实

性和相关性尚待证实。因此，用来证明证人伪证的证据本身

还必须得到其他证据的佐证。 再次，为防止检警机构对伪证

罪的查处演变成赤裸裸的职业报复，减少证人作证的法律风

险，还应对伪证罪的追诉程序作出特殊的限制。无论如何，

对于一个正在或者已经向法庭提供证言的证人，由警察、检

察官在法官面前，直接以伪证罪的名义加以拘留、逮捕甚至

长期羁押，这是背离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的。考虑到证人的

伪证行为无论是对法庭审判的公正性，还是检察机关公诉的

成功，甚或警察机构侦查的质量都会造成程度不同的负面影

响，因此，对于证人伪证这一衍生出来的新的案件而言，负

责处理原来案件的法官、检察官、警察都与伪证案件的结局

产生了千丝万褛的职业上的利害关系。这时再由他们对伪证

案件进行侦查、起诉、审判，都将影响司法的公正。显然，

这些法官、检察官、警察都应当回避。 另一方面，考虑到案

件已经进入法庭审判阶段，裁判者已经对证言进行了听证，

这时再由检警机构直接决定并实施对证人的追诉行为，而原

因仅仅是证人变更了原来在法庭外提供给公诉方的证言，这

无论如何都无法排除人们对其动机的合理怀疑。因此，未经

负责审判的法庭允许，检警机构不得直接对任何证人动用刑

事追诉措施。具体的制度设计是：公诉人发现证人涉嫌伪证



的，应当请求法庭休庭，并申请排除有关证人的作证资格；

在法庭作出准许的决定后，公诉人才能对伪证案件加以立案

和侦查。当然，侦查、起诉应当由不负责本案处理的警察、

检察官实施，审判也应由那些未曾参与过本案审理的法官、

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 最后，应当逐步采取措施，解决刑

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涉嫌“伪证”的证人一旦被采取

强制措施，就与一般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样，面临刑讯

逼供、超期羁押等一系列的非法对待。对于这些作出不利于

公诉方证言的证人，检警机构会打着惩治伪证的旗号，利用

法律赋予的控制证人人身自由的机会，逼迫其推翻原来的证

言，或者直接变更为有利于公诉方的证言。只要这一目的达

不到，涉嫌“伪证”的证人就会受到威胁、利诱甚至刑讯，

对证人人身自由的剥夺就会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可以说，出

庭作证的证人的法律安全受到威胁，不仅仅是由于他们随时

随地都可能转化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面，而且他们还

可能处于比一般犯罪嫌疑人更为悲惨的境地。 如何解决刑讯

逼供、超期羁押问题？这一问题之大、之复杂，绝非本文所

能回答的。不过，只要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讯、羁

押问题得不到完满的解决，证人的法律安全也就不可能得到

真正的维护。从法治国的要求来看，要彻底解决刑讯逼供问

题，就必须确立一系列的证据法则。例如，确立沉默权规则

，使检警机构、法官明确告知并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

有供述、沉默和辩解的自由，并确保其不会因为保持沉默而

受到任何不利的对待；确立供述自愿法则，使得供述的可采

性建立在嫌疑人、被告人不被逼迫地提供的前提之下；确立

非法供述排除法则，使得那些确系刑讯逼供所得的供述被排



除于证据之外⋯⋯ 同样根据现代法治原则，拘留、逮捕、羁

押等强制措施必须被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之中。除了由短

暂拘留或紧急逮捕都引发的短期羁押以外，一般的羁押都必

须接受中立的司法官员的审查，并在具备法定的羁押理由之

后，才能得到授权和批准；对于羁押的批准、延长和变更，

被羁押者应在辩护律师的帮助下，获得申请司法复审的机会

，使得审前羁押的合法性可以得到持续不断的司法审查和司

法救济。另外，与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一样，刑事诉讼

中的强制措施也必须贯彻相适应或成比例原则，确保羁押的

期限与案件的性质和预期的刑罚幅度相适应，使得羁押真正

受到有效的节制，并最终成为例外⋯⋯[４] 但所有这一切，

仅仅靠刑事诉讼法本身的修改或者刑事证据规则的制定，是

根本无法实现的。证人法律安全的保护，以及禁止对证人随

意实施刑事追诉问题，只能通过大规模的司法改革才有可能

得到解决。 【注释】 [１] 许兰亭：“不敢作证”，载《南方

周末》2000年10月26日，第5版。 [２] 关于辩护律师所面临的

职业风险，以及刑法306条的评价问题，读者可参见陈瑞华：

“反思刑法306条”，载《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第276页以下。 [３] 有关中国刑事诉讼构造的整体缺

陷以及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建立问题，读者可参见李心鉴：《

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第2章以下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第4、5、6章。 [４] 有关未决羁押制度的比较研究，

读者可参见陈瑞华：“审前羁押的法律控制”，载《政法论

坛》2001年第4期。对于中国未决羁押制度的分析和评价，读

者还可见陈瑞华：“超期羁押为何久盛不绝”，载《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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